
教育部文件

教发函〔2018〕26 号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印发《民办教育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 2018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

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银监局、证监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

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推动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进行，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

《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2018 年工作要点》，现印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责任分工，落实相关工作。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2018 年 6月 5日



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2018 年工作要点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更是教育系统实施“奋进之笔”的进取之年。2018

年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总体工作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

教育，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围绕内涵发展的工作主线，加快构建配套制度体系，积

极健全扶持和监管机制，推动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促进

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一、深化分类管理改革，完善配套措施

1.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工

作，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目标引领，重在规范性、操作性和创新

性上下功夫，切实解决衔接法律的重点问题，破解改革的难点问

题，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科学稳妥完成立法调研、公开征

求意见、协商部门、草案报批等环节的工作，写好教育“奋进之

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



2.落实和完善各项扶持政策。逐项落实国家层面对民办学校

的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用地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探索拓宽

民办学校融资渠道，大力保障民办学校教师权益，通过构建差别

化扶持政策体系，体现非营利性导向，释放改革红利。（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按职能分工负责）

3.督促各地加快研究制定现有民办学校平稳分类的具体办

法。针对不同省份民办教育发展的不同情况，会同相关成员单位

坚持分类施策，加大对地方相关部门的工作指导力度，形成现有

民办学校平稳分类的指导性意见，推动各地尽快明确现有民办学

校分类登记的操作办法，明确政策预期，引导举办者理性选择。

召开全国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现场推进会，组织民办教育分类

管理改革专题研修班，总结推广各地落实改革任务的好经验好做

法，加大工作督察力度，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教育部、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4.制定独立学院规范发展的举措。修订《独立学院设置与管

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6 号），研究制定独立学院发展的路径和

政策。（教育部）

二、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推动质量提升

5.加强民办学校党建工作。以教育系统实施党建质量年为契

机，认真落实高校党建“对标争先”建设计划，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民办高校党委书记选派和“双向进入”专项督查，指导举办民

办高校党建工作论坛，加快促进民办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党

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

部门）

6.健全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印发《民办高等学校内部治

理实施细则》，引导构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

参与的制度体系，形成自主发展、自我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教

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7.强化质量评价的引导作用。探索涵盖国家、行业、学校的

质量标准体系，完善政府、社会、行业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民办学校第三方质量认证和评估制度，着力打造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民办教育品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

三、加快构建监管和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环境

8.积极推进民办教育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印发《关于支

持和规范社会力量诚信办学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研究制定相应的红黑名单认定与监管实施意见，明确红黑

名单认定标准，加快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

9.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引导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规范办

学。研究制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和非营利性民

办高校财务监管办法，防止民办学校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



探索营利性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重在设定办学和政

府监管的评价指标体系，切实提升风险防范和综合治理能力。（教

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0.做好教育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和分类管理。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指示

精神，联合有关部门在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和专项治理的基础上，

出台促进中小学社会培训机构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探索建立负

面清单和联合监管机制，推动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做

好对其他类型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明确营利性民办教育培训机

构审批登记的具体办法，引导培训机构科学定位，为办好继续教

育、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部、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1.提升行政管理服务能力。深入推进民办教育领域“放管服”

改革，加快民办学校信息公示系统建设进程，及时主动公开行政

审批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明确细化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设置指标

体系，改进许可方式，简化许可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


